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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
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教育和体育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教育行政部

门，局属各学校：

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

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精神和省教育厅工作要求，现

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一、严格条件，细化措施。原则上学生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

校园，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，须经学生家长同意、书面提出

申请，进校后应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，禁止带入课堂。各学

校要制定手机管理具体办法，于2021年春季学期开始全面推行。

要明确手机进入校园的原则、程序和统一保管的场所、方式、责

任人，提供必要保管装置，避免简单粗暴的管理行为。

二、精准服务，优化管理。要坚持以人为本，充分考虑学

生在校期间与家长沟通的需求，因校制宜，以适当方式提供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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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和学生联系的便捷途径，解决通话需求。优化学校管理，学

生入校后，需和家长联系时，学校要提供通话条件；加强课堂

教学和作业管理，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

成作业。

三、宣传教育，正确引导。各学校要将手机管理作为增强学

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式，通过开学第一课、国旗下讲话、班团队

会、心理辅导、校规校纪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，让学生科学

理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、自我管理能力和

自律自控品质。每学期开学第一周要集中开展手机使用、管理

专题教育。

四、家校合作，形成合力。各学校要通过发放致家长一封信，

向家长宣讲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、加强手机管理的必要性和具体

措施。家长应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，言传身教，加强对孩子使

用手机的督促管理，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。学校要指导、鼓励

学生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使用管理家庭公约，引导学生在

家期间养成正确使用手机的良好习惯。

五、强化监督，保障落实。各区县和学校要确保手机有限带

入校园、统一保管、禁入课堂等要求落到实处。要广泛听取意见

建议，及时解决学校手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教育督导部门要将

学校手机管理工作纳入责任督学经常性督导范围，适时对学校手

机管理情况开展督导，确保有关要求全面落实到位，促进学生健

康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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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区县于春季学期开学前指导学校制定手机管理具体办法，

各区县和局属学校于春季开学后一周内，将工作落实情况报市教

育局基础教育科。加强手机管理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请及时报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4日


